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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8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 期 

開會時間及會議事項 
備 註 

上午 10:00分至 12:00 下午 2:00分至 4:00 

7 月 20 日 星期三 報到 

 

7 月 21 日 星期四 

 

1.預備會議 

2.討論提案 

第 1次會議 

7 月 22 日 星期五 

 

1.討論提案 

2.臨時動議 

3.閉會 

第 2次會議 

地點：本會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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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預備會議 

日 期：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21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李家龍、詹豊霖、詹愛純、謝永興、詹麗容、林明聰、張春嬌、 

       江文祺、徐鴻炎 

本 會：王淑英、林益秀、連偉伶 

主 席：李家龍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王秘書淑英：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 請主席宣布開會。 

李主席家龍：各位代表、秘書大家好，今天是第 21屆第 19次臨時會開議，主要是討

論墊付經費追認案、公所提案及臨時動議，現在開始今天的預備會議，

請秘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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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9次臨時會預備會討論及報告資料 

 

討論事項： 

案一、請討論第 21屆第 7次定期會、第 18次臨時會議事錄追認案？ 

議決：照案追認通過。 

 

案二、請討論第 21屆第 19次會議程：7/20(報到)、7/21(預備會、開幕、討論提      

案(彙報 5案、公所提案 2案))、7/22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臨時動議、閉

會)？ 

議決：照案通過。 

 

案三、111年代表國內考察活動草案，請討論？ 

說明：1.預計：9月 6 日的(星期二)-9月 8日(星期四)(中秋節前)或中秋節後。 

      2.地點：嘉義、台東等。 

      3.參訪單位：嘉義水上鄉民代表會、南州鄉農會。 

      4.眷屬 1人費用：車資、餐費(早餐 1、中餐 3、晚餐 3)、住宿等。 

        保險費視個人情況，代表請自付。 

      5.詳細行程及眷屬經費，再行告知代表。 

      6.以上支出得視實際需要，以不增加預算之原則下調整使用。代表未參加 

        其國內考察費 12,000元繳回公庫，以 1次辦理為原則。 

議決：修正為 9月 20-9月 22日三天。 

 

報告事項： 

1.本次會議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條規定辦理。 

2.代表福利互助費 7-12月(6*50元=300)已於各位代表 7月研究費扣除。 

3.行政大樓將改建，本次會是最後一次在小會議室開預備會及在議事堂內開大會， 

  至於搬遷期程：鎮公所行政各課室 8/5-8/7至鎮農會獅子館，8/8正式上班。 

  本會搬遷至老庄活動中心，因涉及電路問題，預計 8月份，俟公所完成後再予搬 

  遷。議事堂內代表的文件、物品等，若需要請代表帶回(如附件一)。 

4.鎮公所修正苗栗縣卓蘭鎮殯葬設施(備)規費收、退費標準第二條備查案。這份資 

  料已在每位代表手上，不列入大會審議提案，因屬法規命令。按使用規費之徵

收，係依興建、購置、營運、維護、改良、管理及其他相關成本，並考量市場因

素定之，此於規費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定有明文。使用面積之增減，依上揭規

定與使用規費之調整有關，本案涉及規費調整，鎮公所應依規，擬具規費修正提

案並附成本資料，才送本會備查(如附件二)。 

5.鎮公所提案制定苗栗縣卓蘭鎮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案(如附件

三)。 

6.鎮公所提案修正苗栗縣卓蘭鎮殯葬設施管理使用自治條例案第 19條(如附件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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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資通安全教育宣導：依據資通安全管理法第 10 條規定，公務機關應於資通安全管

理法公布施行後，應符合其所屬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之要求，並考量其所保有或處

理之資訊種類、數量、性質、資通系統之規模與性質等條件，訂定、修正及實施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且計畫中應訂定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茲敘明本機關之資通

安全政策及目標如下： 

(1)應建立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機制，並因應內外資通安全情勢變化，檢討資通安全

風險管理之有效性。 

(2)應保護機敏資訊及資通系統之機密性與完整性，避免未經授權的存取與竄改。 

(3)應強固核心資通系統之韌性，確保機關業務持續營運。 

(4)因應資通安全威脅情勢變化，辦理資通安全教育訓練，以提高本機關同仁之資

通安全意識，本機關同仁亦應確實參與訓練。 

(5)針對辦理資通安全業務有功人員應進行獎勵。 

(6)勿開啟來路不明或無法明確辨識寄件人之電子郵件。 

(7 )禁止多人共用單一資通系統帳號。  

 

  資通安全目標 

(1)知悉資安事件發生，能於規定的時間完成通報應變及復原作業。 

(2)適時因應法令與技術之變動，調整資通安全維護之內容，以避免資通系統或資

訊遭受未經授權之存取、使用、控制、洩漏、破壞、竄改、銷毀或其他侵害，

以確保其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 

(3)達成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之要求，並降低遭受資通安全風險之威脅，提升人

員資安防護意識、有效偵測與預防外部攻擊等。     

 

 

 

 

 

 

 

 

 

 

 

 

 

 

 

 

 



 5 

貳、大會 

第 一 次 會 

日 期：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21日(星期四)上午 11時 0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李家龍、詹豊霖、詹愛純、謝永興、詹麗容、林明聰、張春嬌、江文祺、 

       徐鴻炎 

列 席：鎮長詹錦章  民政課長李炳勳  財行課長詹人樺  建設課長高嘉陽 

       清潔隊長陳易珊  政風主任陳首丞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農業課長詹加煌  人事主任詹昇鎮  主計主任李銘芬  社會課員黃素蓮代 

       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  圖書館長顏英惠  幼兒園長詹凱欣 

請 假：社會課長黃石榮 

本 會：王淑英、連偉伶、林益秀、張麗娥 

主 席：李家龍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 請主席宣布開會。 

李主席家龍：經王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現在會議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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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行禮如儀） 

李主席致詞： 

    詹鎮長、鎮公所各單位主管、各位代表同仁、本會秘書及各工作人員。大家早， 

本次是第 21屆第 19次臨時會，謝謝各位的列席，本次會自 7月 20日至 7月 22日為 

期 3天，審議墊付案、公所提案等，今天的議程是討論提案，請各位同仁利用會期提

出寶貴意見，共創卓蘭的新風貌，敬祝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和樂，大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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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提案 

墊付款追認案 

彙報一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2日卓鎮民字第 1110007269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為苗栗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111年模範父親暨好人好事表揚活動」

(編號：0028)，經費計新台幣 5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5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二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30日卓鎮農字第 1110007873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同意補助本所辦理「111年度農機使用及免稅油計畫」

相關業務費，經費計新台幣 5,000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5,000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三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30日卓鎮社字第 1110007813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 111年度「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

置巷弄長照站」，活動經費計新台幣 122萬 3,035元整，惠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22萬 3,035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四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15日卓鎮建字第 1110007098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同意補助本所辦理「111年度里民大會暨基礎建設座

談會議小型建設工程」案，經費共計 110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10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8 

彙報五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6日卓鎮社字第 1110008152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同意補助補助本鎮社區辧理各項社區活動經費共計

新台幣 14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

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4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公所提案 

公所提案第 1案 

    類  別：殯葬設施管理 

    提案人：詹鎮長錦章 

    案  由：檢送本所制定「苗栗縣卓蘭鎮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案，提請貴會惠予審議。 

    理  由：依據本所 111年 7月 7日卓鎮殯字第 1110008209號函。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 

 

討論紀要： 

李主席家龍：請所長說明一下。 

古所長玉澤：貴會第 21屆第 7次定期會臨時動議案：「本鎮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事項，攸關殯葬業務推展，應以自治條例定之。」，經與會代表依

地方制度法第 28條第 4項規定議決通過，本所經審慎研議後，爰擬具

「苗栗縣卓蘭鎮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 

林代表明聰：公共造產基金解繳鎮庫當然要有正當性，身為殯葬所長，應該要為納骨

塔的安危及未來興建二館或禮儀廳準備充足的基金，基金已經不夠，一

直解繳鎮庫用意何在？基金不應該一直動用，應達到一個安全基金後，

撥來鎮庫才是沒有問題的，法條本來百分之二十五改成百分之八十，本

席是不會贊成的，我之前的建議你都沒有聽進去，你要深思。 

李主席家龍：現在進入一讀討論。 

江代表文祺：主席我建議就實質進入討論自治條例。 

李主席家龍：進入二讀逐條審查各位代表同意嗎？ 

林代表明聰：本席反對。 

江代表文祺：本會有義務審查，不是反對就不要審查，應該是大家合議的意思。 

林代表明聰：我不是針對人，我是希望不要把基金都淘空，這個法條越拿越多，我實

在不是很認同，納骨塔的安全基金應該要多少，你們再思考，鎮長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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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建設要舉債我也沒意見，你們一直說我反對，身為民意代表本來

就可以表示意見，我不是因為反對而反對。 

江代表文祺：百分之八十的前面是 1千萬上限，這不認真去看我沒辦法，主席，自治

條例要不要審？現在來做決議，很多代表都沒意見，我認為要實質進入

審查再做修正。 

李主席家龍：那代表們資料帶回去再看，明天再繼續討論，本席宣布散會。 

 

【11時 35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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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會 

第 二 次 會 

日 期：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22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15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李家龍、詹豊霖、詹愛純、謝永興、詹麗容、林明聰、張春嬌、江文祺、 

       徐鴻炎 

列 席：鎮長詹錦章  民政課長李炳勳  財行課長詹人樺  建設課長高嘉陽 

       清潔隊長陳易珊  政風主任陳首丞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農業課長詹加煌  人事主任詹昇鎮  主計主任李銘芬  社會課長黃石榮 

       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  圖書館長顏英惠  幼兒園長詹凱欣 

本 會：王淑英、連偉伶、林益秀、張麗娥 

主 席：李家龍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一、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李主席家龍：經王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代表踴躍發言，今天的

議程是公所提案第一案，昨天已進行到一讀，現在會議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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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提案 

公所提案第 1案 

    類  別：殯葬設施管理 

    提案人：詹鎮長錦章 

    案  由：檢送本所制定「苗栗縣卓蘭鎮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案，提請貴會惠予審議。 

    理  由：依據本所 111年 7月 7日卓鎮殯字第 1110008209號函。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擱置。 

 

討論紀要： 

李主席家龍：昨天進行到一讀會，剛才有先小組討論，公所準備資料也不齊全，本席

建議擱置，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就先擱置。 

公所提案第 2案 

    類  別：殯葬設施管理 

    提案人：詹鎮長錦章 

    案  由：檢送本所修正「苗栗縣卓蘭鎮殯葬設施管理使用自治條例」案第 19條，

提請貴會惠予審議。 

    理  由：依據本所 111年 7月 7日卓鎮殯字第 1110008210號函。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 

一、 修正第 19條「使用者」為「受葬者」。 

二、 刪除第 19條第 3項第 6款「由本所簽請機關首長核可後提送本鎮鎮民

代表會備查」，修正為「經審認上揭資料，得推定受葬者之戶籍為本

鎮」。 

三、 餘照案三讀通過。 

四、 另其他條文若有「使用者」之記載，解釋是「受葬者」之意義者，請

於下次會期時提一併案修正(如第 4、18-2、23、31等)。 

 

閉會致詞： 

感謝本會各位同仁及鎮長及各課室主管出席本會 21屆第 19次臨時會，感謝代表用心

為民服務認真監督鎮政，針對代表所提出議案希望公所能重視，確實執行，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散會。 

【10時 45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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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代表出席一覽表 

職 稱 姓名    日期 7月 20日 7月 21日 7月 22日 

主  席 李家龍 ○ ○ ○ 

副主席 詹豊霖 ○ ○ ○ 

代  表 謝永興 ○ ○ ○ 

代  表 詹麗容 ○ ○ ○ 

代  表 林明聰 ○ ○ ○ 

代  表 徐鴻炎 ○ ○ ○ 

代  表 詹愛純 ○ ○ ○ 

代  表 張春嬌 ○ ○ ○ 

代  表 江文祺 ○ ○ ○ 

備   註 

 ○ 出 席     

 □ 請 假    

 X  缺 席     

 



 

 

附  錄 2  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區別 
提案類別數量及討論結果統計表 

結果 民政 人事 社會 
圖書

館 

清潔

隊 

幼兒 

園 
財行 主計 公設 建設 農業 殯葬 

小

計 

鎮公所

提案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表 

提案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人民請

願案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臨時動

議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決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2 

分析 通過 1 否決 0 擱置 1 撤回 0 

 


